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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環保署為精進焚化再生粒料之流向管理，於 106 年 7 月 24 日

發布「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修正公告，並為落

實焚化再生粒料全程管理及便利流向申報作業，於公告條文第九

點中規範底渣再利用、焚化再生粒料之使用申請，及其清運遞送

方式、管制對象等多項規定，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因此，焚化底渣再利用各階段之管制對象，須連線至「焚化

再生粒料流向管理系統(Recycled-Aggregate Management System簡

稱 RAMS)」(網址：http://rams.epa.gov.tw/)，申報底渣再利用前、

後及焚化再生粒料產品流向應用等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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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架構及各角色權限 

一、焚化再生粒料流向管理系統架構 

提供包含公開資訊、申請作業、審查核發、定期申報、

聯單申報、統計報表、勾稽作業、帳號管理及系統維護等九

大功能，各功能說明如下： 

焚化再生粒料流向管理系統(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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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開資訊 

本區功能係以提供各界使用者可查看系統發布之最

新消息、焚化底渣資源化產製再生粒料之相關應用資訊，

及相關法規查詢與資料下載等內容。 

(二)申請作業 

本類功能可提供受管制對象向主管機關提出各式申

請作業，依法令規定目前則包括管制編號，及再生粒料供

料完成後之解除列管(妥善使用證明)二種線上申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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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制編號 

本項為提供欲申請使用焚化再生粒料之工程工

地、水泥廠、製磚廠…等使用者或欲載運再生粒料之

清除者，依公告規定可於本系統進行管制編號線上申

請作業。 

2.解除列管(妥善使用證明) 

本項係當供料機關(構)完成供應給經環保局核准

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用途及數量之工程工地時，得於系

統平台申報妥善使用證明及提出解除列管之申請功

能。 

(三)審查核發 

針對工程工地、清運者或使用者提出之「管制編號申

請案件」，及供料機關(構)完成供料後提出之「供料完成

解除列管申請案件」等，環保局可於審查核發功能中執行

前述申請案件之審查、退件及核發等功能。 

(四)定期申報 

本項係提供縣市環保局、再利用機構及供料機關(構)

可依循公告規定，於底渣再利用不同階段申報其應申報之

項目內容，並將區分 1.再生粒料產出及檢測情形、2.再生

粒料貯存與供應情形、3.再生粒料供應後使用情形、4.底

渣再利用及檢測情形、5.環保局委託代燒情形及 6.工程現

場查核、輔導紀錄等 6 種。 

(五)聯單申報 

依再生粒料之使用流向可分為 3 類： 

1.再利用機構完成底渣再利用產出再生粒料後，交還供

應底渣之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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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付工程工地，於現場直接進行再利用。 

3.交付加工機構再製成產品後，再交付至工程工地使

用。 

故本功能依前述 3 類流向之申報管制可統整為二種

遞送聯單：焚化再生粒料遞送聯單、加工再製產品遞送聯

單，並提供遞送聯單套印功能等。 

(六)統計查詢 

運用再利用機構、環保局、供料機關(構)定期每月申

報之資訊，系統進行統整後產製相關統計報表供主管機關

查閱。 

(七)勾稽作業 

運用各項申報資料進行勾稽比對並產製結果供主管

機關查詢，如以供料機關申報之焚化再生粒料遞送聯單申

報資料，與工程單位申請且核准使用之案件資料進行比

對，並產製出「實際供應量與許可使用量不符情形」之名

單列表。 

(八)帳號管理 

本類功能主要提供環保局及環保署使用，並為統一系

統管理使用者之資訊，其管制編號及帳號為同一編碼規

則。各縣市環保局可依系統使用者之身分及公告管制對象

核發相應之管制編號，而環保署則可核發各縣市環保局之

系統使用帳號。而使用者亦可利用維護功能進行基本資料

或密碼修改作業。 

(九)系統維護 

提供環保署及系統管理人員可發布及維護系統首頁

之最新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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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角色登入系統可使用之功能及權限 

考量各使用對象其應遵循事項之差異，RAMS 即依各使

用者可操作之系統功能進行提供，如工程工地(使用單位)依公

告規定，僅須於使用再生粒料前取得工程管制編號即可，故

RAMS 僅提供管制編號申請功能及取得管編後之帳號維護功

能予以使用，各角色可使用之功能權限彙整如下表，詳細可

使用功能則說明如后。 

 

對象 

功能列 

使用單位 
(註) 

清運機構 
再利用 

機構 

供料機關

(構) 
環保局 環保署 

管制 

編號 

申請       

審查       

解除 

列管 

申請       

審查       

定期 

申報 

再生粒料產出       

再生粒料供應       

再生粒料使用       

底渣再利用       

查核.輔導紀錄       

聯單 

申報 

焚化再生粒料       

加工再製產品       

統計查詢       

勾稽作業       

帳號 

管理 

新增權限       

維護帳號       

系統 

維護 

資訊維護       

後台控管       

註：使用者包括工程工地、水泥廠、預拌混凝土廠、製磚廠或其他運用者。 

 

(一)使用單位 

使用單位包括工程工地、水泥廠、預拌混凝土廠、製

磚廠或其他運用者。其可於申報系統進行「管制編號申請」

之功能操作，並可於取得管制編號後維護基本帳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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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運機構 

清運機構可使用功能包括「管制編號申請」、「聯單申

報」及「帳號管理」等三項功能。 

1.管制編號申請 

提供欲載運焚化再生粒料之清運者，可依規定於

申報系統進行線上申請管制編號作業。 

2.帳號維護 

提供已取得管制編號之清運者，可登入申報系統

維護帳號基本資料及密碼等作業。 

3.聯單申報 

係指清運機構遵照公告之清運遞送申報規定，當

清運過程未依以車機刷取遞送聯單條碼進行清運確認

之申報機制時，須改以登入申報系統進行遞送聯單確

認申報作業。 

(三)再利用機構 

再利用機構除可如清運者於線上進行管制編號申請

作業、取得管編後登入系統維護帳號資訊外，其他登入後

可使用之功能包括：「定期申報」及「聯單申報」等二項

功能操作。 

1.定期申報 

再利用機構依底渣再利用方式規定，可於系統申

報每月之「再生粒料產出及檢測情形」。 

2.聯單申報 

提供再利用機構依交付底渣再利用之環保局規

定，須將再利用後所產出之焚化再生粒料，運送回原

提供底渣機構時申報其清運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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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料機關(構) 

供料機關(構)可登入使用之功能包括：「定期申報」、

「遞送聯單」、「解列申請」及「維護帳號資訊」等四項。 

1.定期申報 

提供供料機關(構)申報功能包括：再生粒料貯存

與供應情形、再生粒料供應後之使用情形等。 

2.聯單申報 

本功能為提供焚化再生粒料之流向申報功能：焚

化再生粒料遞送聯單及加工再製產品遞送聯單。 

3.解列申請 

本功能係當供料機關(構)完成供料後，對於各個

使用單位提出供料完成證明及向環保局解除列管之申

請功能。 

4.帳號維護 

提供供料機關(構)可自行維護帳號基本資料及密

碼等操作。 

(五)環保局 

環保局可登入申報系統操作之功能包括：「審查核

發」、「定期申報」、「統計查詢」、「勾稽作業」及「帳號管

理」等五項功能。 

1.審查核發 

提供環保局針對使用單位提出之「管編申請」，

及供料機關(構)完成供料後提出之「解列申請」等案件

審查、退件及核發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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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申報 

提供環保局依循規範進行每月申報之功能：底渣

再利用情形、委託代燒情形、現場查核及輔導改善紀

錄等。 

3.統計查詢 

依據各管制對象所申(填)報之資料，及已核准使

用單位申請之使用數量等許可內容，提供環保局相關

統計詢功能。 

4.勾稽作業 

提供「供料機關供應情形」及「再利用機構申報

查詢」二項勾稽結果查詢。 

5.帳號管理 

本功能提供環保局可自行建立管制編號(系統帳

號)，如清除者、使用單位(工程工地、水泥廠)、再利

用機構…等，並可維護已建立之管制編號(系統帳號)

相關資訊。 

(六)環保署 

環保署除可查詢前述各角色申報之各項內容外，亦可

使用統計查詢及勾稽作業內容，並且，環保署為系統使用

權限為最大者，可執行各管制對象之管制編號(系統帳號)

管理、發布與維護最新消息及後台控管等管理功能。 

 



功能說明及操作參考指引手冊 

焚化再生粒料流向管理系統(RAMS) 13 

參、各項功能操作指引 

為使各機構身份瞭解 RAMS 操作，各項功能操作指引將依據

受管制之機構身分順序進行說明： 

 使用單位 

 工程工地、其他使用者(如學術研究者) 

 水泥廠、製磚廠及預拌混凝土廠…等 

 清運機構 

 再利用機構 

 供料機關(構) 

 環保局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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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單位 

(一)申請管制編號 

RAMS 依管制編號申請用途可分為 2 種並提供專用

申請表，而管制編號申請及審查核發流程可參閱下圖。 

 將焚化再生粒料申請使用於工程工地，或進行學術研

究。 

 依公告規定申請管制編號並連線登入進行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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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工地、其他使用者(如學術研究者) 

 步驟 1：於首頁點選「申請管制編號」按鈕。 

 

 步驟 2：選擇申請人之身分別。 

 

 步驟 3：進入「工程管編專用申請表」，並輸入工程工地/

使用單位之名稱、工程工地/使用之場址或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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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點選「選填座標」系統會另開視窗且自動進行定

位，完成後再點選「定位完成」帶回 X、Y 座標資訊。 

 

 步驟 5：選擇申請使用焚化再生粒料之用途別。 

 

 

 步驟 6：當申請用途為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層或基地填

築及路堤填築，則請選擇使用場址之土地使用分區及類

別。非此二用途則系統不要求填寫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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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7：輸入申請使用之起迄日期、焚化再生粒料來源、

申請使用期程間之平均每月需求量、總量，並說明申請使

用需求量之估算方式。 

 

 步驟 8：輸入驗證碼並點選「下一步」，進入附件檔案上傳

頁面。 

 

 步驟 9：選擇要上傳的證明文件檔案位置，申請用途別為

「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層」及

「衛生掩埋場覆土」時，則必須上傳工程設計書圖(或施工

計畫書)。(檔案限制為 PDF、大小 500KB，不限檔案個數) 

 

※請注意：工程工地申請時，應上傳使用地點之施工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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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10：請確認申請資料填寫內容是否正確，若有錯誤可

直接點選「上一步」進行修正，或點選「完成」按鈕送出

申請。 

 

 步驟 11：送出申請後系統自動寄發通知信至申請聯絡人及

審查單位，並於系統頁面顯示申請結果，且案件狀態顯示

為「提出申請」，等待審查單位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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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泥廠、製磚廠、預拌混凝土廠及異地暫存場址 

 步驟 1：於首頁點選「申請管制編號」按鈕。 

 

 步驟 2：選擇申請人之身分別。 

 

 步驟 3：輸入申請人之機構名稱、機構地址。 

(未取得事業廢棄物管制編號者可不輸入「已取得事廢管編」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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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點選「選填座標」系統會另開視窗且自動進行定

位，完成後再點選「定位完成」帶回 X、Y 座標資訊。 

 

 步驟 5：輸入申請之聯絡人姓名、電話及 E-MAIL 等資訊，

並選擇申請之焚化再生粒料來源。 

(系統判別審查機關之依據，送出申請後不得修正) 

 

 步驟 6：輸入驗證碼並點選「下一步」，進入附件檔案上傳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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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7：請選擇要上傳的附件檔案位罝，上傳完成並點選

「下一步」。 

(檔案限制為 PDF、大小 500KB，不限檔案個數) 

 

 

 

 步驟 8：請確認申請資料填寫內容是否正確，若有錯誤可

直接點選「上一步」進行修正，或點選「完成」按鈕送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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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9：送出申請後系統自動寄發通知信至申請聯絡人及

審查單位，並於系統頁面顯示申請結果，且案件狀態顯示

為「提出申請」，等待審查單位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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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除機構 

(一)申請管制編號 

依公告規定，載運焚化再生粒料之清運機具，須裝置

即時追蹤系統並符合「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及

其規定公告」之附件八規範，因此，焚化再生粒料之清運

者須確認已取得「事業廢棄物管制編號」後，再進行 RAMS

帳號申請，其申請及審查核發流程可參閱下圖。 

 

 

 步驟 1：於首頁點選「申請管制編號」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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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選擇申請人之身分別。 

 

 步驟 3：請輸入事業廢棄物管制編號，並點選「帶入 EUIC

基本資料」按鈕，系統自動帶出機構基本資料。 

 

 步驟 4：選擇申請之焚化再生粒料來源。 

(系統判別審查機關之依據，送出申請後不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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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5：輸入驗證碼並點選「下一步」，進入附件檔案上傳

頁面。 

 

 步驟 6：請選擇要上傳的附件檔案位罝，上傳完成並點選

「下一步」。 

(檔案限制為 PDF、大小 500KB，不限檔案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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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7：請確認申請資料填寫內容是否正確，若有錯誤可

直接點選「上一步」進行修正，或點選「完成」按鈕送出

申請。 

 

 步驟 8：送出申請後系統自動寄發通知信至申請聯絡人及

審查單位，並於系統頁面顯示申請結果，且案件狀態顯示

為「提出申請」，等待審查單位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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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入系統 

 步驟 1：於首頁右上角點選「系統登入」。 

 

 步驟 2：輸入 RAMS 之管制編號及密碼，並輸入驗證碼(不

分大小寫)，即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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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帳號維護 

 步驟 1：首次登入時，系統會要求立即更換密碼。 

 

 步驟 2：請輸入新設密碼及輸入再次確認新密碼，完成後

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密碼更新。 

(密碼長度需介於於 12 碼~20 碼之間、不得和帳號相似，需有「英

文」、「數字」及「!@#$^_符號」等三種混和) 

 

 步驟 3：如欲再次進行聯絡人資訊或密碼更新，請登入系

統後於右上角點選「帳號維護」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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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遞送聯單 

依據遞送聯單申報規定，清運機構於接收焚化再生粒

料後及送抵收受者時，以車機刷取遞送聯單條碼進行清運

確認作業，若未依前述之申報機制，則須改以登入 RAMS

進行遞送聯單確認作業，其申報規定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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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車機刷條碼進行確認 

 

 

 步驟 1：至委託者場址接收完成後，刷取「委託者」上方

之條碼，進行確認接收，並於紙本註明實際清運日期、時

間及清運機具車號。 

 

 步驟 2：運送至使用單位場址後，刷取「收受者」上方之

條碼，進行確認送達，並於紙本註明實際送抵日期、時間

及清運機具車號。且經收受者確認紙本內容無誤。 

※請注意：如收受者不接受該批粒料時，則無法於現場以車機刷取條

碼進行接收，清除者應改以連線系統進行確認，並述明收

受者不接受之原因。 

 

 步驟 3：經收受者確認紙本內容無誤並進行簽收，完成遞

送聯單確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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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連線 RAMS 進行 24 小時確認 

如清除機構未依前項之車機刷條碼申報機制辦理

者，應於 24小時內連線RAMS進行確認，如適逢假日

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辦理。 

 步驟 1：點選「遞送聯單\焚化再生粒料」進入列表，可於

上方查詢或直接於下方列表查到欲確認之聯單，並點選右

方之「確認」按鈕。 

 

 步驟 2：請依實際清運情形輸入實際出廠之清運日期時

間、實際送抵收受機構之日期時間及運送之機具車號，若

該批粒料實際未完成清運時請詳述原因。 

 

※請注意：如不接受該批粒料時，應述明收受者不接受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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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利用機構 

(一)申請管制編號 

再利用管理方式所稱之再利用機構，須先取得底渣處

理許可，因此，焚化再生粒料之再利用機構須確認已取得

「事業廢棄物管制編號」後，再進行 RAMS 帳號申請，

其申請及審查核發流程可參閱下圖。 

 

 

 步驟 1：於首頁點選「申請管制編號」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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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選擇申請人之身分別。 

 

 步驟 3：請輸入事業廢棄物管制編號，並點選「帶入 EUIC

基本資料」按鈕。 

 

 步驟 4：選擇申請之焚化再生粒料來源。 

(系統判別審查機關之依據，送出申請後不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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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5：輸入驗證碼並點選「下一步」，進入附件檔案上傳

頁面。 

 

 

 步驟 6：請選擇要上傳的附件檔案位罝，上傳完成並點選

「下一步」。 

(檔案限制為 PDF、大小 500KB，不限檔案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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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7：請確認申請資料填寫內容是否正確，若有錯誤可

直接點選「上一步」進行修正，或點選「完成」按鈕送出

申請。 

 

 步驟 8：送出申請後系統自動寄發通知信至申請聯絡人及

審查單位，並於系統頁面顯示申請結果，且案件狀態顯示

為「提出申請」，等待審查單位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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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入系統 

 步驟 1：於首頁右上角點選「系統登入」。 

 

 步驟 2：輸入 RAMS 之管制編號及密碼，並輸入驗證碼(不

分大小寫)，即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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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帳號維護 

 步驟 1：首次登入時，系統會要求立即更換密碼。 

 

 步驟 2：請輸入新設密碼及輸入再次確認新密碼，完成後

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密碼更新。 

(密碼長度需介於於 12 碼~20 碼之間、不得和帳號相似，需有「英

文」、「數字」及「!@#$^_符號」等三種混和) 

 

 步驟 3：如欲再次進行聯絡人資訊或密碼更新，請登入系

統後於右上角點選「帳號維護」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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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遞送聯單 

依據遞送聯單申報規定，再利用機構若要將底渣處理

後產製之焚化再生粒料，回運至原底渣提供之環保局，則

亦須配合申報焚化再生粒料遞送聯單及進行最終流向確

認作業，其申報規定如下圖所示。 

 

 

 

1.申報回運再生粒料給原底渣供料機構 

 步驟 1：點選「焚化再生粒料」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

面中央的「新增資料」按鈕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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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輸入預計清運時間、清除者管編、清運機具車號、

交付使用對象、重量等。 

 

 步驟 3：送出後系統即自動產製「焚化再生粒料遞送聯

單」，請列印並於清運當天交付清運者隨車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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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小時最終修正確認作業 

應於完成供應後 48 小時內連線上網進行最終修正

確認作業，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辦理。 

 步驟 1：點選「焚化再生粒料」進入列表，利用上方查詢

功能或直接於下方列表查找要確認的聯單，並點選「確認」

按鈕。 

 

 步驟 2：請檢視清除者於該筆聯單進行確認之內容，是否

與紙本上載明資料相同，並依實際情形進行最終修正確認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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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申報 

再利用機構須於每月 10 日前，申報前一個月再生粒

料產出情形，並於每產出 500 公噸再生粒料時進行檢測。 

 

 

1.再生粒料產出情形 

 步驟 1：點選「再生粒料產出」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

面中央的「新增資料」按鈕進行申報。 

 



功能說明及操作參考指引手冊 

焚化再生粒料流向管理系統(RAMS) 42 

 步驟 2：選擇要申報的年度、月分，並輸入各項目之申報

量、再生粒料回運之原底渣供料機構名稱及數量等，並點

選「存檔」即完成申報。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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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粒料檢測(每 500 公噸/次) 

 步驟 1：點選「焚化再生粒料檢測」進入功能列表，並點

選畫面右上角的「新增」按鈕進行申報。 

 

 步驟 2：輸入檢測日期、採樣單位…及相關檢測數據等，

並上傳檢測報告後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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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料機關(構) 

依據焚化再生粒料產生及流向管制實務，供料機關

(構)本身即由再利用機構或環保局兼任，因此，供料機關

(構)之功能權限係直接由系統設定，未擁有供料機關(構)

功能權限之再利用機構或環保局，則無法進行與供料機關

(構)有關之遞送聯單及定期申報等功能操作。 

(一)登入系統 

 步驟 1：於首頁右上角點選「系統登入」。 

 

 步驟 2：輸入 RAMS 之管制編號及密碼，並輸入驗證碼(不

分大小寫)，即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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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帳號維護 

 步驟 1：首次登入時，系統會要求立即更換密碼。 

 

 步驟 2：請輸入新設密碼及輸入再次確認新密碼，完成後

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密碼更新。 

(密碼長度需介於於 12 碼~20 碼之間、不得和帳號相似，需有「英

文」、「數字」及「!@#$^_符號」等三種混和) 

 

 步驟 3：如欲再次進行聯絡人資訊或密碼更新，請登入系

統後於右上角點選「帳號維護」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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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遞送聯單 

依據遞送聯單申報規定，供料機關(構)須於焚化再生

粒料清運出廠前進行申報，並須於出廠後 48 小時內進行

最終修正確認作業，其申報規定如下圖所示。 

 

 

 

1.申報供應再生粒料給使用單位 

 步驟 1：點選「焚化再生粒料」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

面中央的「新增資料」按鈕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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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輸入預計清運時間、清除者管編、清運機具車號、

交付使用對象、重量等。 

 

 步驟 3：送出後系統即自動產製「焚化再生粒料遞送聯

單」，請列印並於清運當天交付清運者隨車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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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小時最終修正確認作業 

應於完成供應後 48 小時內連線上網進行最終修正

確認作業，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辦理 

 步驟 1：點選「焚化再生粒料」進入列表，利用上方查詢

功能或直接於下方列表查找要確認的聯單，並點選「確認」

按鈕。 

 

 步驟 2：請檢視清除者於該筆聯單進行確認之內容，是否

與紙本上載明資料相同，並依實際情形進行最終修正確認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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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報加工再製產品供應流向 

當加工再製機構(水泥廠、製磚廠及預拌混凝土廠)

利用焚化再生粒料再製為產品，並於出廠前通知供料

機關(構)連線申報清運情形，並須於解除列管作業時檢

附加工再製產品出貨單以供佐證。 

 步驟 1：點選「加工再製產品」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

面中央的「新增資料」按鈕進行申報。 

 

 步驟 2：輸入清運時間、清除機構名稱、車號、起運之加

工再製機構、用途、交付最終使用地點、重量等。 

 

 



功能說明及操作參考指引手冊 

焚化再生粒料流向管理系統(RAMS) 50 

 步驟 3：於「關聯遞送聯單編號」頁面查詢與加工再製機

構相關之遞送聯單編號，並於關聯之編號右側操作功能

「加入」。 

 

 步驟 4：完成送出後系統自動產製加工再製產品之運送資

訊，並詳列關聯之前段聯單(焚化再生粒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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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期申報 

供料機關(構)應於每月 10 日前，申報前一個月焚化

再生粒料之貯存與供應情形、及焚化再生粒料供應後之使

用情形。 

 

 

1.再生粒料貯存供應情形 

 步驟 1：點選「再生粒料貯存供應情形」進入功能列表，

並點選畫面右上角的「新增資料」按鈕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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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選擇要申報的年度、月分，並輸入申報月份之焚

化再生粒料收受量。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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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輸入當月各焚化廠之焚化再生粒料出廠數量、其

他縣市回運數量、廠內貯存未供應量…等資訊，並點選「存

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2.再生粒料供應後使用情形 

 步驟 1：點選「再生粒料供應後使用情形」進入功能列表，

並點選畫面右上角的「新增資料」按鈕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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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選擇要申報的年度、月分，並輸入仍未完成再利

用數量及已完成再利用之各用途數量，並點選「存檔」按

鈕，即完成申報。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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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解除列管 

由於工程工地於取得工程管制編號前，RAMS 係以

「案件編號」記錄各工程向環保局提出申請管制編號之案

件申請內容，又因相同工程工地若申請不同使用用途、或

向一家以上之供料機關(構)申請供料時則需填寫多份申

請表，因此，工程工地實際可取得多組案件編號。 

RAMS 之管制編號核發係以工程使用地點為管制目

的及核發依據，因此，一組管制編號可能存有對應多組「案

件編號」之情形，其供料機關(構)與工程工地間之對應關

係如下圖所示。 

 

鑒此，供料機關(構)依公告規定提出之解除列管申請

作業，僅在於針對環保局核准該「案件編號」用途及數量

進行供料，並在完成供應後 15 日內向原核准機關提出申

請作業，非為解除該工程工地之管制編號解列申請，其申

請流程則請閱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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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1：點選「解除列管」，找到已完成供料之案件編號，

於其右側功能點選「 」按鈕，進入解列申請表。 

 

 步驟 2：申請表上半部顯示該案件編號之原核准日期、核

准單位及原始申請內容等，下半部則請輸入該工程案件之

實際供應使用量、使用情形，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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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點選「送出」按鈕即完成提出申請，系統會同步

寄發信件通知原核准單位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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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保局 

地方環保局主要係管制焚化再生粒料流向，及遵循公

告規定定期申報底渣再利用情形。 

(一)登入系統 

 步驟 1：於首頁右上角點選「系統登入」。 

 

 步驟 2：輸入 RAMS 之管制編號及密碼，並輸入驗證碼(不

分大小寫)，即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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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帳號維護 

 步驟 1：首次登入時，系統會要求立即更換密碼。 

 

 步驟 2：請輸入新設密碼及輸入再次確認新密碼，完成後

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密碼更新。 

(密碼長度需介於於 12 碼~20 碼之間、不得和帳號相似，需有「英

文」、「數字」及「!@#$^_符號」等三種混和) 

 

 步驟 3：如欲再次進行聯絡人資訊或密碼更新，請登入系

統後於右上角點選「帳號維護」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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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期申報 

環保局應於每月 10 日前，申報前一個月焚化底渣再

利用情形，並依據環保局設立焚化廠與否，部分申報表單

會有所不同，可參閱下表彙整。 

 

 

1.底渣再利用情形 

 步驟 1：點選「底渣再利用」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面

中央的「新增資料」按鈕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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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選擇要申報的年度、月分及焚化廠名稱，並輸入

申報月分之底渣產生量、交付再利用機構處理量。 

 

※填表說明： 

 

 步驟 3：輸入送往掩埋、暫置之場址及數量…等相關申報

資料，並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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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底渣交付前檢測 

環保局應定期檢測項目彙整如下表，並應於申報期限

前至 RAMS 申報前一月分(季)之檢測結果： 

檢測項目 檢測頻率 定期申報期限 

可燃物 每月 每月 7 日前 

戴奧辛總毒性當量濃度 每季 1、4、7、10 月 15 日前 

重金屬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每季 1、4、7、10 月 15 日前 

註：申報期限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辦理 

(1)可燃物 

 步驟 1：點選「底渣交付前檢測-可燃物檢測」進入功能列

表，並點選畫面右上角之「新增」按鈕進行申報。 

 

 步驟 2：輸入受測焚化廠名稱及相關檢測數據等，並上傳

檢測報告後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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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奧辛總毒性當量濃度 

 步驟 1：點選「底渣交付前檢測-戴奧辛總毒性當量濃度」

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面右上角之「新增」按鈕。 

 

 步驟 2：輸入受測焚化廠名稱及相關檢測數據等，並上傳

檢測報告後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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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金屬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步驟 1：點選「底渣交付前檢測-重金屬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面右上角之「新增」按鈕。 

 

 步驟 2：輸入受測焚化廠名稱及相關檢測數據等，並上傳

檢測報告後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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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託代燒情形 

 步驟 1：點選「受託代燒情形」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

面右上角之「新增資料」按鈕。 

 

 步驟 2：選擇要申報的年度、月分，並輸入申報月分運回

之焚化底渣量及再生粒料量。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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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輸入當月將焚化再生粒料進行暫置之場址及數

量、底渣進行掩埋或進行暫置之場址及數量，並點選「存

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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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勾稽作業 

 步驟 1：點選「勾稽作業」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面中

央之「新增資料」按鈕。 

 

 步驟 2：點選「勾稽作業」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面中

央之「新增資料」按鈕。 

 

 步驟 3：輸入當次稽查之改善建議及是否持續追蹤，點選

「存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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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生粒料抽測 

 步驟 1：點選「底渣交付前檢測-重金屬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面右上角之「新增」按鈕。 

 

 步驟 2：輸入受測機構名稱及相關檢測數據等，並上傳檢

測報告後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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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核發 

申請者於線上提出案件申請時，RAMS 皆會自動寄

發通知信予該案件之審查機關(環保局)，而環保局接獲信

件通知或申請者提交申請書時，即可於系統進行案件線上

審查及核發作業。 

1.審查管制編號申請案件 

 步驟 1：點選「管制編號申請審查」，針對欲進行審查之申

請案件於其右側功能點選「 」按鈕，進入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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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檢視申請案件填寫之內容是否皆正確，並提供上

傳之附件資料檢視功能。 

 

 步驟 3：若該案件之申請用途須判別是否位於限制區域

時，系統提供「使用地點地理資訊」並套疊相關圖層供審

查單位查看。 

 

※請注意：本系統另提供「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國土規劃

地理資訊圖台」等外部連結，可另開頁面查詢都市、非都

市土地分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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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輸入審查結果，並點選「送出」按鈕即完成審查，

系統將自動寄發審查結果通知信予申請者。 

步驟 4-1：通過並進行許可量及管編設定 

點選「通過並進行許可量及管編設定」，並輸入核可每月使

用數量及工程管制編號設定。 

 

步驟 4-2：資料須補正 

點選「資料須補正，審查意見」，並輸入要求申請者修正之

意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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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3：不通過 

點選「不通過」，並選擇該案件判別不通過之原因。 

 

 步驟 5：審查結果為「通過」或「不通過」時，審查頁面

將提供「套印證明文件」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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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6：點選「套印證明文件」按鈕，進行使用申請證明

文件套印，並結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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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解除列管申請案件 

 步驟 1：點選「解除列管審查」，針對欲進行審查之申請案

件於其右側功能點選「 」按鈕，進入審查表。 

 

 步驟 2：確認由供料機關(構)填寫之實際供應量、使用情形

說明，並可查看上傳之附件。審查表中提供原始核准之申

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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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如有實際到達使用地點進行現場查核時，請登錄

查核結果並上傳相關紀錄。 

 

 步驟 4：輸入審查結果，並點選「送出」按鈕即完成審查，

系統將自動寄發審查結果通知信予申請者。 

 

※請注意： 

1.同意解除列管，係為解除「供料機關(構)」與「工程使用

單位」之間之供應關係，使遞送聯單無法再申報交付該工

程使用單位。 

2.如欲解除工程管編登入系統之權限，須至「帳號管理」

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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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5：點選「套印證明文件」按鈕，進行使用申請證明

文件套印，並結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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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統計查詢(本項功能將配合第二階段開發期程建置) 

(六)勾稽作業(本項功能將配合第二階段開發期程建置) 

(七)帳號管理 

環保局可新增及維護之管制編號機構類別包括：再利

用、清運者及使用者等 3 類。 

 
 

1.新增管制編號(系統帳號) 

 步驟 1：於右上方點選「新增帳號」按鈕，進入帳號新增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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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於「機構類別」選擇欲新增管制編號之機構身份，

並輸入列管日期。 

 

 

 

 

※請注意：由於工程工地須由系統設定與供料機關(構)間之供應關

係，故仍應以線上申請管編方式，進行審查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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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輸入機構基本資料，包括：機構名稱、地址、聯

絡人姓名、電話及 E-MAIL。 

 

 步驟 4：點選「存檔」按鈕，系統依機構身分核發管制編

號，並將同步寄發密碼通知信至該機構聯絡人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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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5：返回帳號管理列表，下方之管制編號(帳號)列表已

新增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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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基本資料 

 步驟 1：於管制編號右方點選「修改」按鈕，進入帳號維

護頁面。 

 

 步驟 2：依實際情形修正管編之基本資料，並點選「存檔」

即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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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除管編(帳號)列管 

 步驟 1：於管制編號右方點選「修改」按鈕，進入帳號維

護頁面。 

 

 步驟 2：輸入「解列日期」並取消勾選「啟用」欄位，最

後點選「存檔」即完成該管制編號之解除列管作業。解列

後使用者無法再登入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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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保署 

(一)登入系統 

 步驟 1：於首頁右上角點選「系統登入」。 

 

 步驟 2：輸入 RAMS 之管制編號及密碼，並輸入驗證碼(不

分大小寫)，即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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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帳號維護 

 步驟 1：首次登入時，系統會要求立即更換密碼。 

 

 步驟 2：請輸入新設密碼及輸入再次確認新密碼，完成後

點選「存檔」按鈕即完成密碼更新。 

(密碼長度需介於於 12 碼~20 碼之間、不得和帳號相似，需有「英

文」、「數字」及「!@#$^_符號」等三種混和) 

 

 步驟 3：如欲再次進行聯絡人資訊或密碼更新，請登入系

統後於右上角點選「帳號維護」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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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查詢(本項功能將配合第二階段開發期程建置) 

(四)勾稽作業(本項功能將配合第二階段開發期程建置) 

(五)帳號管理 

環保署可新增及維護之管制編號機構類別包括：環保

署、環保局、再利用、清運者及使用者等 5 類。 

 
 

1.新增管制編號(系統帳號) 

 步驟 1：於右上方點選「新增帳號」按鈕，進入帳號新增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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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於「機構類別」選擇欲新增管制編號之機構身份。 

 

 

 

 步驟 3：輸入機構基本資料，包括：機構名稱、地址、聯

絡人姓名、電話及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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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點選「存檔」按鈕，系統依機構身分核發管制編

號，並將同步寄發密碼通知信至該機構聯絡人 E-MAIL。 

 

 步驟 5：返回帳號管理列表，下方之管制編號(帳號)列表已

新增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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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基本資料 

 步驟 1：於管制編號右方點選「修改」按鈕，進入帳號維

護頁面。 

 

 步驟 2：依實際情形修正管編之基本資料，並點選「存檔」

即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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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除管編(帳號)列管 

 步驟 1：於管制編號右方點選「修改」按鈕，進入帳號維

護頁面。 

 

 步驟 2：輸入「解列日期」並取消勾選「啟用」欄位，最

後點選「存檔」即完成該管制編號之解除列管作業。解列

後使用者無法再登入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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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新消息管理 

本功能可於首頁發布最新消息之新增及維護作業。 

1.新增發布 

 步驟 1：點選「最新消息管理」進入功能列表，並點選畫

面右上角之「新增資料」按鈕。 

 

 步驟 2：輸入訊息主旨、訊息分類、發布日期及發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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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勾選「上架」並進行存檔後，即於首頁發布。 

 

 

2.修改維護 

 步驟 1：於訊息右側之功能列，點選相對應之功能進行「檢

視」、「編輯」及「刪除」。 

 

 步驟 2：若進行訊息「刪除」時，系統將跳出警示視窗。 

 


